
洪江市公共租赁住房审批流程图

申请人提交书面申请

申请人户籍（工作）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受理

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对申请人
基本情况进行核实

通过审核名单在乡镇人民政府公示

审核不通过

乡镇人民政府书面告知申请人
审核不通过原因

公示有异议且
异议成立

公示无异议或
异议不成立

市住建局会同联审单位
进行资格审核

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

市住建局书面告知申请人
审核不通过原因

通过审核名单在社会媒体和申请人
居住地社区公示

公示有异议且
异议成立

公示无异议或
异议不成立

登记为住房保障对象

10个
工作日

10个
工作日

3天

7天

申请与受理

初审

资格复审

纳入保障


